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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五、臨時動議 

六、散會 

1



 

壹、開會議程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113年股東常會議程 

 

召開方式：視訊輔助股東會(採實體股東會並以視訊輔助方式召開) 

時間：中華民國113年5月30日(星期四)上午九時整 

地點：台北市內湖區瑞光路26巷20弄1號B1 

視訊會議平台：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股東e服務‐股東會視訊

會議平台」(網址  : https://stockservices.tdcc.com.tw) 

一、  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詞 

三、 

 

 

 

 

報告事項 

(一)  本公司 112 年度營業報告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 112 年度決算表冊報告 

(三)  本公司 112 年度盈餘分派現金股利情形報告 

(四)  本公司 112 年度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分配情形報告 

(五)  本公司 112 年度對外背書保證情形報告 

(六)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華亞 9 號地號土地報告 

四、  承認事項 

(一)  本公司112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  本公司112年度盈餘分派案 

五、  臨時動議 

六、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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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 ： 本公司 112 年度營業報告。 

說 明 ：  112 年度營業報告書，請參閱附件一（P9~P12）。 

第 二 案    

案     由 ： 審計委員會審查 112 年度決算表冊報告。 

說 明 ：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參閱附件二（P13）。 

第 三 案    

案     由 ： 本公司 112 年度盈餘分派現金股利情形報告。 

說 明 ： 一、 依本公司章程第廿條之二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應分派股

息及紅利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金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

東會。 

二、提撥股東紅利(現金股利)擬配發新台幣 8,155,268,901 元，每

股配發新台幣 9.5 元，現金股利之發放，計算至元為止(元以

下四捨五入至元)，配發不足一元之畸零款合計數，列入公司

之其他收入或差額以公司其他費用列支。 

三、 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

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嗣後如因本公司流通在外普通股股數

發生變動，致使配息率因此發生變動時，擬授權董事長全權

處理之。 

第 四 案

案     由

說 明

 

：  

：  

 

本公司 112 年度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分配情形報告。 

一、 依本公司章程第廿條規定，考量公司整體營運及同業支給水

準，擬自 112年獲利狀況提撥員工酬勞新台幣 740,000,000元

及董事酬勞新台幣 18,625,000元。 

二、 本次提撥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全數將以現金發放，與 112

年度認列費用金額無差異。 

三、 本案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及董事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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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案

案     由

 

： 

 

本公司 112 年度對外背書保證情形報告。 

說 明 ： 一、 依據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辦理。 

二、 本公司為支應子公司營運發展所需，由本公司出具保證函為

子公司提供購料背書擔保及短期銀行額度，截至 112年 12月

31 日止，對外背書保證餘額合計為新台幣 4,093,093仟元。

三、 謹檢附背書保證金額明細如後，敬請  鑒察。 
 

保證人 

(公司) 
被保證公司子公司  類別 

金額 

(原幣  仟元)

新台幣 

(NTD  仟元) 
備註 

研華 
上海研華慧胜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AiSC) 
短期銀行額度 USD20,000 $614,100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Advantech Corporate 
Investment Co.,Ltd. 

短期銀行額度 USD20,000 $614,100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Advantech Japan Co., LTD. 
(AJP) 

短期銀行額度 JPY1,500,000 $325,500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Advantech Europe B.V. 

(AEU) 
短期銀行額度 USD10,000 $307,050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Advantech Corporation. 

(ANA)   
短期銀行額度 USD10,000 $307,050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Advantech Automation 
Corporation (AAC BVI) 

短期銀行額度 USD10,000 $307,050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研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短期銀行額度 USD10,000 $307,050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研華科技(中國)有限公司  短期銀行額度 USD6,000 $184,230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Advantech KR Co., Ltd. 

(AKR) 
短期銀行額度 USD6,000 $184,230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研華智誠股份有限公司  短期銀行額度 USD3,000 $92,115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研華智醫股份有限公司  短期銀行額度 USD3,000 $92,115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Advantech Brasil Ltda. 

(ABR) 
短期銀行額度 USD1,500 $46,058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Advantech Vietnam 
Technology company 
Limited.(AVN) 

短期銀行額度 USD1,000 $30,705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Advantech Technology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短期銀行額度 USD1,000 $30,705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屏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短期銀行額度 USD1,000 $30,705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屏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短期銀行額度 USD1,000 $30,705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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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人 

(公司) 
被保證公司子公司  類別 

金額 

(原幣  仟元)

新台幣 

(NTD  仟元) 
備註 

研華 
Advantech Turkey Teknoloji 
AnoniM Sirketi (ATR) 

短期銀行額度 USD500 $15,353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Advantech Czech s.r.o.  短期銀行額度 USD500 $15,353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研華智勤股份有限公司  短期銀行額度 USD500 $15,353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Advantech Australia Pty 
Limited.(AAU) 

短期銀行額度 USD200 $6,141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Advantech Co.Malaysia 
SDN BHD 

短期銀行額度 USD100 $3,071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Advantech Co.Singapore 
Pte.Ltd. 

短期銀行額度 USD100 $3,071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Advantech 
Corporation(Thailand) 
Co.Ltd. 

短期銀行額度 USD100 $3,071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PT Advantech International  短期銀行額度 USD50 $1,535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研華  研旭綠電股份有限公司  短期銀行額度 NTD526,680 $526,680 
未超限 

4,846,115仟元 

合計      $4,093,093 
未超限 

14,538,346仟元 

(1) 對外背書保證最高限額為新台幣 14,538,346 仟元。 

(2) 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限額為新台幣 4,846,115仟元。 

(3) 上述限額以本公司 112 年度經會計師查核之財報淨值新台幣 48,461,152仟元計算。 

 

第 六 案

案     由

說 明

 

：  

：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華亞 9 號地號土地報告。 

一、 交易原因及必要性： 

研華公司考量產業特性及產能策略需求，在全球地緣政治

風險下，長期台灣製造基地仍需適當擴充。同時充分評估

經營綜效、產業群聚、土地使用效率及價格成本等面向，

整體而言，華亞工業區九地號於綜合土地開發條件和各項

配套條件皆為最佳選擇，此交易具必要性。 

二、 交易金額、審議程序與合規性： 

本關係人交易案已於 112/10/30  經研華審計委員會及董事

會核准通過，向關係人研本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取得桃園龜

山區華亞段 9 地號土地共計 3,121.8 坪（10,320 平方公尺），

總交易金額為新台幣 18.8 億元。決議過程參考兩家專業估

價機構出具之不動產鑑價報告，以及會計師合理意見書。

本案經董事會通過後並以重大訊息及重訊記者會方式進行

公開說明，整體程序符合法遵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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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說明：由於桃園市龜山區華亞段  9  地號土地為“第五

種產業專用區”，建蔽率 70%、容積率 420%。依據產業專區

規範目前無法過戶，預計 115年或 116年取得使用執照後才

能過戶。112 年支付土地簽約款  NT$ 2 億元，土地過戶後再

支付 NT$ 16.8 億元，過戶前的土地相關持有稅賦由目前持有

方（研本）負責。相關土地過戶與交割之權利義務，另有簽

訂合約清楚規範，除經研華內部律師審閱外，並經外部之理

律法律事務所律師審閱及董事會通過，獨立董事劉文正代表

研華簽署，高度確保研華端之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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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認事項

第 一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  本公司 112 年度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 

說 明 ： 一、 本公司 112 年度之營業報告書及個體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

報表)經董事會編造完成，其中財務報表業經資誠聯合會計

師事務所梁華玲及林一帆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連同營業

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在

案。

二、 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詳如附件一及

附件三(P09~35)。 

決 議 ：

第 二 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 本公司 112 年度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 

說 明 ： 一、 本公司 112 度盈餘分配表，請參閱附件四（P36）。 

二、 本公司 112年度營業結算計有稅後淨利新台幣 10,837,529,628

元(基本 EPS 12.65)，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 8,670,220,044元，

扣除因採用權益法之投資調整保留盈餘31,987,586元、加計

確定福利計畫再衡量數認列於保留盈餘 2,241,658 元、加計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權益工具投資，

累積損益直接移轉至保留盈餘 121,416,286 元，依法提撥法

定盈餘公積 1,092,920,004 元及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0 元後，

本年度可供分配盈餘計 18,506,500,084元，擬分配如下： 

(一)  112年度盈餘分派之股東紅利 (現金股利 )擬配發

8,155,268,901元。以112年12月31日已發行流通在外普

通股之股數858,449,358股計算股利，擬配發予股東之現

金股利為每股9.5元。 

(二) 現金股利之發放，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四捨五入至

元)，配發不足一元之畸零款合計數，列入公司之其他

收入或差額以公司其他費用列支。

(三) 本次盈餘分派於配息基準日前，如因本公司流通在外股

數變動導致配息率發生變動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

辦理相關變更事宜。

決 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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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臨時動議 

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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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附件 
<附件一> 

營業報告書 
 

各位親愛的股東： 

財務成果 

研華 2023 年合併營收達新台幣 645.68 億元，較 2022 年衰退 6%，營業毛利為 261.62 億元（毛利率

40.5%），合併稅後淨利為 108.38 億元  (年增 0.8%)，全年每股稅後盈餘達 12.65 元。以美元表達，研

華 2023 年營收達 US$2,074 百萬元，年減 10%。總計 2023 年整體表現，區域表現以日本市場表現最

佳，年增一成；中國、台灣及新興市場營收呈雙位數衰退。事業群表現方面，因訂單需求放緩，僅嵌

入式物聯網平台事業群（Embedded‐IoT  Group，EIoT）及應用電腦事業群(Applied  Computing  Group，

ACG)年對年表現持平，其餘事業群普遍衰退。 

研華於營運淡季加速布局關鍵技術及區域市場，包括：馬來西亞產能擴充、提升製造韌性；印度營運

據點擴充並創立在地軟體研發中心；北美高階影像擷取卡公司 Bitflow 併購案、AI 機器視覺技術藍圖

更臻完整。研華持續在 AIoT 產業深度佈局，加速未來發展與成長。 

 
關鍵發展策略   

研華深耕 AIoT + Edge Computing 領域，長期企業戰略框架(圖 A)由 Platform、Orchestration、Sector 三

層關鍵構面所組成： 

 
圖 A：研華長期戰略框架 

Orchestration 協同共譜模式 

研華未來十年的重要發展願景，是將既有 AIoT + Edge Computing  邊緣硬體平台產品群，加上已發展八

年、逐漸成熟之 WISE‐IoT 軟體平台，再加入產業 AI 解決方案及行業知識，融合成為產業整合應用的

「Orchestration」（協同共譜）經營模式。 

如圖 A‐研華長期戰略框架所示，最下一層的硬體 Platform，研華已累積創業幾十年來的眾多成熟產品，

我們將持續在列舉的創新領域耕耘開發，成為最完整的 Edge Computing 供應商。最上層的 Sector 是研

華將瞄準的應用市場領域，我們將深耕服務這些領域的設備製造商及集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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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層的 Orchestration，代表研華各 sector 將發揮 WISE‐IoT 及 EdgeSync 360 二大系列軟體平台的協同

共譜功能，使客戶能在 AIoT 之應用發展過程，以最少的開發人力，快速完成計畫。 

未來十年預期是 AI/IoT/邊緣運算深入各行業應用的高度發展黃金期。我們準備以 Sector Driven（行業

市場驅動）及  Orchestration 之經營概念來迎向 AIoT + Edge Computing 新機遇，並進一步落實 Enabling 

an Intelligent Planet  長期企業願景。這種經營模式雖然難度較高，需要較長時間累積成果，但預期會

是「可持續發展」及「高護城河」之模式，對股東及社會可以成就較大的長期貢獻。 

Platform : Industrial edge 發展策略 

依國際研調機構 Gartner 預估 2025 年 AIoT  產業市值將達 4,500 億美元。研華 2024年發展主軸為 AI + 

IoT + Edge Computing 領域，並聚焦新興邊緣運算平台，分別說明如下： 

High Performance Edge Computing (高效能邊緣運算平台) 

5G 技術與建設日漸完備，因應 5G 低延遲及高速傳輸優勢、分流雲端資料中心工作量、降低資料傳輸

風險…等特性，高效能邊緣運算平台需求興起。目前市場上中央處理器晶片架構分屬 X86 及 ARM/RISC

兩大陣營，均推出高效能運算晶片，以滿足各產業高速運算需求  (5G、網通、醫療、交通、自動化設

備、機器人..等)。研華不僅與主流晶片廠商共同開發高效能邊緣運算平台，並同步上市，協助升級各

產業在高效能運算應用需求。 

Edge AI Computing (AI 邊緣運算平台) 

全球人工智慧與邊緣運算科技快速發展，研華廣大的邊緣運算平台(Edge Computing Platform)在各產業

具有高市佔之優勢，開發出 AI 加速模組(AI On Module)、AI 推論系統(AI  Inference System)、AI 大型語

言訓練系統(AI LLM Training System)，並提供整合式 AI 軟體平台 Edge AI SDK，協助產業客戶評估驗證

AI  平台效能，並加速落地 AI 在邊緣裝置端的嵌入需求。 

研華既有硬體平台上已廣泛支持各式主流 AI  晶片，並成功推出高效能邊緣運算 Edge AI Computing 解

決方案。此外，包含 Gartner 及多家國際研調機構同步指出：生成式 AI (Gen AI)  在多模態的 AI發展應

用，從文字、圖片、影音等多元面向高速發展。研華將受惠於 Edge  AI 的龐大升級商機，並以卓越的

客製化能力滿足客戶於各產業 AI應用需求。 

Industrial Wireless Solutions (工業無線方案) 

無線技術為物聯網解決方案中不可或缺之關鍵技術，多元技術協定如 WiFi  6/WiFi  7、5G/6G、

Bluetooth/BLE 加速疊代發展以因應不同物聯網情境需求。基於長期戰略考量，研華成立工業無線部門

（Industrial Wireless BU）提供工業無線模組  (Industrial Wireless Module)、並計畫跨足工業無線天線設

計、韌體調配最佳化、無線測試認證等加值服務。現已整合內部 RF 研發資源與測試設備能量，提供

整合式無線設計導入服務(Integrated Wireless Design‐in Services)。 

Industrial Display Solutions (工業顯示器方案) 

工業顯示器為各產業應用情境之必備周邊模組，如電子數位看板、工業自動化設備、零售自助終端、

醫療設備顯示等，疫後零接觸之使用情境需求激增，工業顯示器、觸控面板等發展極具潛力。研華成

立工業顯示事業群  (Industrial Display  Solution Group)，提供整合供應鏈與採購體系高效率之工業顯示

器與設計服務。內部計畫在 2024 年第一季，於林口智能園區新設工業顯示器生產測試廠房，擴大整

體的服務能量及品質。 

Sector Driven  行業市場驅動   

AI、IoT 和 ESG 將為工業務物聯網下一波成長推手，聚焦 Edge AI 及永續發展兩大關鍵方向。前者在視

覺和影像檢測應用日益重要，包括醫療影像、工業質檢、機器運動控制以及安全監控，預期 Edge  AI

將推動跨行業的數位轉型。後者將持續推動全球能源轉型，並加速能源管理、綠色能源、儲能設備及

電動車之相關基礎建設。研華預見 AIoT x ESG 的大趨勢，聚焦八大產業，透過全球策略組織完整布建，

長期深耕市場行業，更緊密與客戶和市場接觸，進而在瞬變的市場中提升競爭優勢。 

其中四大主要 Sector：「Embedded Design‐in and Embedded KA‐D&MS」對準大客戶的需求提供深度技術

服務和定制化產品設計。「Industrial Edge Solution」以 AI、IoT、Edge 運算為基石，致力於工業和半導

體設備、智慧交通、Edge  Cloud 和 AI 應用提供創新產品。同時，「Industrial  Automation」則以深化客

戶親密度為重點，專注於智慧工廠、能源  和 ESG 領域，建立夥伴生態系統，共創價值。四個次要 Sector：

對準「智慧醫療」、「Retail & Hospitality」及「智慧物流」等應用領域，提供整體產品解決方案。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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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年建構的「IoTMart 跨境電商」模式將有效縮短客戶與公司之間的距離，提供透明資訊和快速交

貨服務，鞏固長尾客戶。

圖 B：研華 Sector Driven 行業市場驅動之發展重點 

生成式 AI (Gen AI)  推進規劃 

研華高度重視生成式 AI的未來發展性，內部已成立「AI Orchestration Center」，著重於 AI  外部技術應

用導入、各應用領域的 AI 推展應用  (use  cases)  及 AI 技術單位與應用單位的需求對接與落地實施。 

2024 年計畫鎖定 Gen AI 在產品開發、行銷業務與供應鏈管理三個關鍵領域積極展開。產品行銷方面，

運用生成式 AI 生成文案、素材及內文翻譯，以利品牌推廣，打破語言藩籬並觸及更多國家更多客戶，

提升品牌影響力和市場佔有率。在供應鏈管理方面，Gen AI 的應用將著重於提升供應鏈的透明度及靈

活性，以優化庫存水平。AI技術可以自動識別和預測供應鏈中的潛在問題，幫助員工迅速做出應對措

施，從而提高整體運營效率。

總體而言，Gen AI 技術的引入內化不僅是技術上的革新，更是對工作模式的重大轉變。善用此工具，

我們將能夠更專注於高價值的工作，同時減少在日常重複性任務上的耗費。這將極大提高團隊的生產

力和創造力，為公司帶來長期的競爭優勢。

永續成果與企業價值

2023 年研華在 ESG 的推動上有諸多突破：首度入選道瓊永續指數成分股、正式成為 RE100 企業會員、

天下永續公民獎名次提升至第 12 名、首度同獲遠見 ESG「綜合績效、教育推廣」雙獎肯定。上述成

績展現研華中長期對永續投入，已轉化為對社會、對員工、對物聯網生態系的助力。

未來 ESG 發展三大主軸： 

(1) 綠色營運與永續發展： 

中長期目標 2025 年 CDP 目標達到 A  Level、2040 年達成 100%再生能源使用與 2050 年達成淨零碳

排。在應對氣候變遷、氣候相關財務揭露建議(TCFD)財務量化、碳定價及低碳轉型進而達標 SBT

等面向皆有通盤規劃。此外，研華積極開展生物多樣性風險評估及 AIoT for Biodiversity 專案，聚焦

智慧農業與物種辨識，並投入海岸林復育與濕地認養工作。

(2) 物聯網普及共益： 

透過 WISE‐IoTSuite 平台培育物聯網領域創新人才、孵化創新解決方案，達「為學生找到未來、讓

工作找到人才」之永續目標。2025 年目標為物聯網教育擴及全球 14 國、70 校大學物聯網教育，

透過研華工業物聯網技術與資源，協助全球大專院校培育創新人才。在 AIoT Academy  物聯網高等

教育課程與認證，與台灣科技大學物聯網中心合作，集結跨校學者共創物聯網基礎課程。AIoT 

InnoWorks  遍及 7 個國家、34 所學校、224 個學生團隊及超過 856位學生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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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員工及社會共好： 

2023 年研華文教基金會以永續教育、物聯創新、人文素養三主軸促進智能幸福的社群發展，並已

樹立獨具特色的專案品牌，投入此領域超過 7,400 萬元。研華高度重視 DEI  (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趨勢，2023 年完成 DEI 策略藍圖及階段性目標發布。人才是核心價值及創新來源，2023

年優化選/任/育/留等人力發展機制，啟動人才資訊數位轉型，對準公司長期策略，為研華永續人

力添柴火。 

研華於 2023年邁入第 40個年頭，也歡慶歷經十年竣工的研華共創物聯網園區完整落成。40 周年

騎行系列活動於全球逾 40 城市舉行，串聯超過 4000 位研華同仁與夥伴共襄盛舉。疫後的「WPC

全球夥伴會議」系列活動更吸引全球三千位研華生態夥伴賓客與會，促進智慧物聯網生態系形成。

品牌價值方面，研華榮獲 2023 台灣國際品牌第五名，品牌價值達 8.81 億美元、成長幅度達 13%，

連六年穩坐台灣國際品牌前五名。 

展望與期許 

展望 2024 年，企業經營面臨景氣面及區域衝突的挑戰，同時迎向能源轉型及碳管理的巨大商機。此

外，生成式 AI (GAI)  帶動新一波產業革命，隨著算力提升，AI  的應用也將由  Data center  逐步拓展至

Edge 端，包括醫療、零售、智慧倉儲、生產檢測、工廠自動化等運用領域。伴隨 Edge AI  的普及化與

廣泛應用需求，明顯推升物聯網產業持續快速成長。 

因應新興市場趨勢及產業板塊變革，研華在 SBU、RBU、Operation 方面皆不斷優化。事業體方面，積

極導入 Edge  AI 解決方案，並鎖定設備製造商、工廠自動化、能源管理及智慧醫療與等高成長應用聚

焦發展。區域業務組織方面，將逐步轉型成為以產業對焦的組織陣容，進一步貼近產業需求，提供整

合式的軟體加硬體解決方案。生產製造與後勤單位方面，高風險存貨去化、提高熱銷品達交及用料收

斂等為重點管理項目。展望中長期發展，隨著新應用、新專案及組織隊型逐步到位，整體營運將重返

成長。相信研華將秉持 40  年來的信念，持續為顧客、員工、股東與社會開創新價值。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劉  克  振 

經  理  人          陳  清  熙 

                        張  家  豪 

                        蔡  淑  妍 

會計主管          林  佩  瓊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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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本審計委員會同意並經董事會決議之本公司民國一一二年度

財務報表，嗣經董事會委任資誠聯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

具查核報告。

另董事會造送本公司民國一一二年度營業報告書及盈餘分派

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符合公司法相關法令規定，爰依

證券交易法第14‐4條及公司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 

敬請  鑒核

此 致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三年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劉文正

中 華 民 國 1 1 3 年 0 2 月 2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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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年度盈餘分配表 

 

項                目  合計 

期初未分配盈餘  8,670,220,044

因採用權益法之投資調整保留盈餘  (31,987,586)

確定福利計畫再衡量數認列於保留盈餘  2,241,658

處分透過其他綜合損益按公允價值衡量之權益

工具投資，累積損益直接移轉至保留盈餘 

121,416,286

調整後未分配盈餘  8,761,890,402

加：本年度稅後淨利    10,837,529,686

減：提列10％法定盈餘公積  (1,092,920,004)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0

本年度可供分配盈餘  18,506,500,084

分配項目： 

普通股現金股利(每股9.5元)  (8,155,268,901)

期末未分配盈餘  10,351,231,183

 

 
 

董事長:劉克振                              經理人:陳清熙                          會計主管:林佩瓊 

張家豪 

蔡淑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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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附錄   
<附錄一>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規定組織之，定名為「研華股份有限公

司」，英文名稱為 ADVANTECH CO., LTD. 

第 一 條 之 一  ： 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令及商業倫理規範，得採行增進公共利益之行為，

以善盡其社會責任。 

第 二 條  ：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一、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二、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三、CC01080 電子零組件製造業 

四、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五、CE01010 一般儀器製造業 

六、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七、EZ05010 儀器、儀表安裝工程 

八、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九、I301020資料處理服務業 

十、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十一、CC0110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十二、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十三、IG03010  能源技術服務業 

十四、CC01030  電器及視聽電子產品製造業 

十五、F113020  電器批發業 

十六、F213010 電器零售業 

十七、CF01011 醫療器材製造業 

十八、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令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二 條 之 一  ： 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對外背書保證。

第 三 條  ：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北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立分公司。

第 四 條  ：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廿八條規定辦理。 

     

第 二 章    股 份 

第 五 條 

 

 

 

 

 

第 五 條 之 一 

： 

 

 

 

 

 

: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壹佰億元整，分為壹拾億股。每股面額新台幣

壹拾元整，其中未發行之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行。第一項資本總額中，

新台幣伍億元整保留供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公司債行使認股權使用。本

公司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予員工，應於轉讓前，提經最近

一次股東會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出席之股東會，出席股東表

決權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本公司發行認股價格低於發行日本公司普通股收盤價之員工認股權憑證，

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東出席之股東會，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後，始得發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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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之 二  ： 本公司如依公司法第一百六十七條之一規定收買其股票，其轉讓之對象包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如依公司法第一百六十七條之二規定與員工簽訂認股權契約，其發

給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如依公司法第二百六十七條發行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或發行限

制員工權利新股時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 六 條  ： 刪除。 

第 六 條 之 一  ： 刪除。 

第 七 條  ： 本公司發行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惟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辦理登錄。

第 八 條  ： 股東名簿記載變更之登記，自股東常會開會前六十日內，股東臨時會開會

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利或其他利益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

停止之。 

     

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 九 條  ： 股東會分常會及臨時會二種，常會每年召開一次，於每會計年度終了後六

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臨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方式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

式為之。 

第 十 條  ： 股東因故不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

名或蓋章委託代理人出席。有關委託之規範依「公開發行公司出席股東會

使用委託書規則」辦理。 

第 十 一 條  ：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依公司法定無表決權者，不在此限。

第 十 二 條  ： 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令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股

東之親自或代理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第 四 章    董 事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第 十 三 條  ： 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採候選人提名制，任期三年，由股東會就有行為

能力之人選任，連選得連任。 

上述董事名額中，獨立董事人數不得少於三人，且不得少於董事席次五分

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由股東會就獨立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有關

獨立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行事

項，依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第十三條之一  ： 董事會職權如左： 

一、本公司組織規章之擬定。 

二、本公司營業計劃之擬定。 

三、本公司盈餘分配之擬定。 

四、本公司資本增減之擬定。 

五、本公司預算之審定及決算之編製。 

六、本公司取得或處分固定資產及投資其他事業辦法之擬定。 

七、其他依法令規章及股東會所賦與之職權。 

第十三條之二  ： 本公司依證券交易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 

第十三條之三  ： 本公司全體董事所持有股份總額，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行公司董事、

監察人股權成數及查核實施規則」辦理。 

第十三條之四 

 

： 

 

本公司得為董事於其任期內，就其執行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投保

責任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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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之五 

 

第十三條之六 

： 

 

： 

全體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其對本公司營運參與之程度及貢獻之價

值，並參酌國內業界同業通常之水準授權董事會議定之。 

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由全體獨立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及其成員之職權行使

及相關事宜，依主管機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 十 四 條 

 

第十四條之一 

 

 

 

第十四條之二 

︰ 

 

：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同

意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過半數之董事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理由，請

求董事長召集董事會。   

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董事長不為召開時，過半數之董事得自行召集。

本公司如遇緊急情形得隨時召集董事會，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

電子郵件（E‐mail）或傳真方式通知各董事。

第 十 五 條  ：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不能行使職權時，其代理依公司法第二百零八條規定辦

理。 

第十五條之一  ：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及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數董事之出席，出

席董事過半數之同意行之。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其因故不能出席得以

書面授權其他董事代理出席董事會，但應於每次出具委託書，載明授權範

圍，前述代理人並以受一人委託為限。

第 十 六 條  ： 刪除。 

     

第 五 章    經 理 人 

第 十 七 條  ： 本公司得設經理人若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

辦理。 

     

第 六 章    會 計 

第 十 八 條  ：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年度終了，由董事會造具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依法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

認。 

第 十 九 條  ： 刪除。 

第十九條之一  ： 本公司經營高科技之電腦及網路相關產業，處於企業生命週期之成長期，

配合整體環境及產業成長特性，為達成公司永續經營、追求股東長期利

益、穩定經營績效目標，依公司未來之資本支出預算及資金需求情形，以

維持每股盈餘之穩定成長，其股票股利之分配以不高於擬發放股利總數之

百分之七十五為限。 

第 二 十 條  ： 本公司年度如有獲利狀況，應提撥不低於百分之五為員工酬勞，由董事會

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決議以股票或現金分派發

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

開獲利狀況，由董事會決議提撥不高於百分之ㄧ為董事酬勞。 

員工酬勞及董事酬勞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但公司尚有累積虧損時，應預先保留彌補數額，再依前項比例提撥員工酬

勞及董事酬勞。 

第二十條之一 

第二十條之二 

 

 

： 

： 

本公司對外轉投資得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十，授權董事會執行。 

本公司年度決算如有盈餘，依法繳納稅捐，彌補累積虧損後，再提 10%為

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時，得不再提列，

其餘再依法令規定提列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併同累積未分

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以發行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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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決議後分派之；以現金股利方式為之時，應經董事會決議。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五項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數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利或公司法第二

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

現金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股利政策係考量本公司未來資金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並兼顧股東

利益等因素，每年就可供分配盈餘提撥不低於 30%分配股東股息紅利；其

中發放現金股利不低於當年度股利分配總額之百分之二十。 

第 七 章    附    則 

第 二 十 一 條  ：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及有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第 二 十 二 條  ：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七十年九月廿五日。 

第  一  次修訂於民國  七十  年十一月  二十  日。 

第  二  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四年十一月  十一  日。 

第  三  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五年十一月二十七日。 

第  四  次修訂於民國七十六年  十  月    八    日。 

第  五  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八年  七  月二十四日。 

第  六  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八年  八  月  十五  日。 

第  七  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九年  五  月二十四日。 

第  八  次修訂於民國  八十  年  六  月    一    日。 

第  九  次修訂於民國  八十  年  七  月二十八日。 

第  十  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三年  十  月    三    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年  七  月  十八  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八十六年  五  月    三    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六年  九  月二十二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年  四  月  十八  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年  四  月二十四日。 

第十六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年  四  月二十九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年  四  月二十九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年十一月  十六  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  年  五  月      四  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年  五  月  三十  日。 

第廿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年  五  月  二    日。 

第廿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年  五  月二十七日。 

第廿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年  五  月二十四日。 

第廿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年十一月  十八  日。 

第廿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年  六  月  十六  日。 

第廿六次修訂於民國九十六年  六  月  十五  日。 

第廿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年  六  月  十二  日。 

第廿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年  五  月  十五  日。 

第廿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年  五  月  十八  日。 

第三十次修訂於民國一○○年  五  月  二十五  日。 

第三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年  六  月  十三  日。 

第三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三年  六  月  十八  日。 

第三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四年  五  月  二十八  日。 

第三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五年  五  月  二十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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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六年  五  月  二十六  日。 

第三十六次修訂於民國一○七年  五  月  二十四  日。 

第三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八年  五  月  二十八  日。 

第三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九年  五  月  二十八  日。 

第三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年  八  月  十九  日。 

第四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年  五  月  二十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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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研華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 一 條  ： 本公司股東會會議依本規則行之。 

第 二 條  ：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令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更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寄發前為之。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理股東、徵求人、受託代理人(以下簡稱股

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理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理之；報到處應有

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理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

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理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

席股東會。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屬徵求委託書

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股東於出席股東會時，應在簽到簿簽到或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其出席股

權數依簽到簿或繳交之簽到卡所載股權數計算之。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手

冊、年報及其他相關資料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露至會議結

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數，揭露

於視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數及表決權數者，

亦同。 

第 二 條 之 一  ： 第二條之一 

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出席股數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數，加計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之股數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數及出席股份數等。

惟未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數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不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不足

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流會；股東

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流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不足額而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

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

股東於一個月內再行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

訊方式出席者，應依第二條向本公司重行登記。 

第 二 條 之 二  ： 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律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列席股東會。 

第 二 條 之 三  ：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便利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

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不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不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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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條 之 四 

 

 

 

 

 

 

 

 

 

 

第 二 條 之 五 

： 

 

 

 

 

 

 

 

 

 

 

： 

本公司應於受理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行過程、投票計票

過程全程連續不間斷錄音或錄影。 

前項影音資料應至少保存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

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問、

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料進行記錄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連續不間斷

錄音及錄影。 

前項資料及錄音錄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錄音錄影提供

受託辦理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宜對視訊會議平台後台操作介面進行錄

音錄影。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列事項： 

一、 股東參與視訊會議及行使權利方法。 

二、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不可抗力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參與

發生障礙之處理方式，至少包括下列事項： 

(一) 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行會議之時間，及如須

延期或續行集會時之日期。 

(二) 未登記以視訊參與原股東會之股東不得參與延期或續行會議。 

(三) 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行視訊會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

參與股東會之出席股數，出席股份總數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

額，股東會應繼續進行，以視訊方式參與股東，其出席股數應計

入出席之股東股份總數，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四) 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行 

臨時動議之情形，其處理方式。 

三、 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參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

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第 三 條  ： 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過半數之股東出席，主席即宣佈開會。如逾開會時間

不足法定數額時，主席得宣佈延長之。延長二次﹝延長時間各為三十分

鐘﹞後仍不足額，而有代表已發行股份總數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

依照公司法第一七五條規定辦理，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數之同意為假決

議。進行前項時，如出席股東所代表之股數已足法定數額時，主席得隨時

宣佈正式開會，並將已作成之假決議提請大會追認。 

第 四 條  ：  股東會議之進行，應依照議程所規定之程序，非經股東會決議不得變更

之，其議程之擬定依下列規定： 

一、股東常會：由董事會擬定之。 

二、股東臨時會：由有召集權之召集單位擬定之。 

前兩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臨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不得逕

行宣佈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不得另推選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行開會。 

第 五 條  ： 會議進行中，主席得酌依時間宣告休息。 

第 六 條  ：  出席股東發言時，須先以發言條填明要旨、股東戶號、股東戶名送交主席，

由主席定其發言之先後。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不

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不得發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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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參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

後，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

問次數不得超過兩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不適用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露於股東會視訊

會議平台，以為周知。 

第 七 條  ： 討論議案時，應依議程排定之順序討論，若有違背程序或超出議題以外，

主席可即刻制止其發言，且主席得於適當時間宣告討論終結，必要時並得

停止討論。 

第 八 條  ： 股東對於提案之說明以五分鐘為限，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

相關人員答覆，詢問或答覆之發言以三分鐘為限，但經主席之許可者，得

酌情延長之。 

第 九 條  ： 刪除。 

第 十 條  ： 同一議案每人發言不得超過二次，每次不得超過五分鐘。股東發言違反前

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第 十 條 之 一  ：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第 十 一 條  ： 經宣告討論終結停止討論之議題，主席應即提付表決，各股東之表決權依

本公司章程規定計算之。 

第 十 二 條  ：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有特別規定外，以出席股東代表之表決權數過半數

之同意通過之。但表決時如經主席徵詢無異議者，以同意通過論，其效力

與投票表決通過同。 

表決時，由主席或指定人員宣佈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數後，由股東逐案進

行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棄權之結果輸入

公開資訊觀測站。 

第十二條之一 

 

第十二條之二 

 

第十二條之三 

︰ 

 

： 

 

：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

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行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

份。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記錄。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參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

後，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行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

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

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二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

會之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

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行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參與股

東會者，除臨時動議外，不得再就原議案行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

或對原議案之修正行使表決權。 

第 十 三 條  ： 股東委託代理人出席股東會，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

理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理之表決權不得超過已

發行股份總數表決權之百分之三，其超過部份之表決權不予計算。 

第 十 四 條  ： 股東對於會議之決議事項，有自身利益關係致有害於公司利益之虞時，不

得加入表決，並不得代理其他股東行使其表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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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之一  ：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理，並應當場宣布

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數。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

一年。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為止。 

第 十 五 條  ： 會議進行時如遇空襲警報演習即暫停開會，各自疏散俟警報解除一小時後

繼續開會。 

第十五條之一  ：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

員）在場協助維持會場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第 十 六 條  ： 股東之決議事項，應作成議事錄，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十日內，

將議事錄分發各股東。本公司公開發行股票後，議事錄分發得公告方式為

之。前項議事錄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錄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

載股東會之開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錄之姓名，及因天

災、事變或其他不可抗力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參與發生障礙

時之處理方式及處理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規定辦理外，並應於議事錄載明，對

於以視訊方式參與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施。 

第 十 七 條  ：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

結果及選舉結果，依規定揭露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

會後，持續揭露至少十五分鐘。 

第 十 八 條  ：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錄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或

指定人員並應於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第 十 九 條 

 

 

 

 

 

 

 

 

 

 

 

 

 

 

 

 

 

 

 

 

 

：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或指定人員應於宣布開會時，另行宣布除

公開發行股票公司股務處理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

或續行集會情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不可抗力情

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參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

時，應於五日內延期或續行集會之日期，不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

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行會議，未登記以視訊參與原股東會之股東，不得參

與延期或續行會議。 

依第一項規定應延期或續行會議，已登記以視訊參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

之股東，未參與延期或續行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數、已行使之

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行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數、表決權數

及選舉權數。 

依第一項規定辧理股東會延期或續行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

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行討論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一項無法續行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

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數後，出席股份總數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

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行，無須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行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行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參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

數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數，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行集會，應依公開發行股票公司股務處理準

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列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理

相關前置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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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條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二 十 二 條 

第 二 十 三 條 

 

 

 

 

 

 

 

 

 

 

 

 

： 

 

： 

： 

： 

本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項、公開

發行股票公司股務處理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條之十五、

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行集

會之股東會日期辦理。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

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本規則未定事項，悉依公司法及相關法令之規定。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實施，修改亦同。 

本章程訂立於中華民國八十六年五月三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年四月二十四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年五月三十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年六月十六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年五月十八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年六月十三日。 

第六次修訂於民國一○二年六月十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六年五月二十六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一一○年八月十九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年五月二十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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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錄三> 

董事持股情形 

一、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為8,604,475,580元，已發行股數計860,447,558  股。 

二、 依證交法第26  條之規定，全體董事最低應持有股數計27,534,321  股。 

三、 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持有股數狀況如下: 

 

    截至113.04.01 (停止過戶日) 

職稱  姓名  代表人 

股東名簿 

記載之持股數 

股數  比例% 

董   事   長  劉克振    27,993,951 3.25% 

董 事 
財團法人研華文

教基金會 
何春盛  24,543,548 2.85% 

董 事  科辰投資(股)公司  劉蔚志  100,494,794 11.68%

董 事  研本投資(股)公司  劉蔚廷  99,314,136 11.54%

董 事  陳弘澤    0  0 

董 事  李吉仁    0  0 

獨立董事  張明輝    0  0 

獨立董事  劉文正    0  0 

獨立董事  林嬋娟    0  0 

合計  252,346,429 29.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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